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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大    学   （ 医学院文件 ） 

      医字〔2021〕29 号             签发：钱晖 

  

江苏大学医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为了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依据 GB19489《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WHO《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四版，

2021)文件要求，结合医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1 生物安全管理的责任和组织机构 

1.1 医学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具体负责医学院的实验室生物安全

与管理。 

1.2 工作组提名安全管理员，经党政联席会讨论后任命。

安全管理员应具有一定的生化和病原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了

解有毒有害危险品、麻醉品和毒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熟悉

同位素的安全防护及安全处理程序，熟悉动物饲养和动物疾

病对人身体的影响。 

1.3 安全管理员协助工作组负责执行相关实验室生物安

全事宜，制定、维护和监督有效的实验室安全计划。安全计

划包括教育、定位及培训、审核及评估、促进实验室安全行

为的程序。 

1.4 安全管理员有权阻止不安全的活动。 

1.5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按照相关规定确保实验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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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个人防护设备、材料等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要求，

定期检查、维护、更新，确保不降低其设计性能。 

2 生物安全评估程序 

2.1 每个新课题组成立之前，必须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组对其实验室安全级别进行评定，同时尽可能地指出其潜

在的、有可能的危害。 

2.2 当实验室需要使用新的生物体时，应向院实验室安

全管理工作组备案。 

3 实验室设施和设施安全建议 

3.1 实验室改建计划或装修前，实验室负责人必须提交

书面申请，报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进行安全评估，收到书

面同意书后方可实施。 

3.2 整个装修或改建过程的细节，安全负责人有权干预

不适合安全规范的事宜，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 

3.2.1 实验室的天花板、墙壁和门应当保持光滑以便于

清洁。 

3.2.2 实验室台面应能耐受常用的化学试剂和消毒剂，

地面应当防滑，且尽可能避免管道的暴露。 

3.2.3 要求照明充分，避免不必要的反射光和闪光。 

3.2.4 储藏空间必须足够大，以保证使用方便和避免走

廊混乱。 

3.2.5 在实验室工作区外部，应该有设施以存储衣物及

个人物品。 

3.2.6 生物安全系统要包括水、火、电紧急处理设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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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洗眼用设备。 

3.2.7 实验室窗户应能打开。 

3.3 所有建筑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3.4 实验室仪器设备必须符合国家生物安全标准。 

3.5 实验室整体布局以不妨碍他人，留有足够的消防安

全通道为准。 

3.6 实验室中使用生物安全柜时，生物安全柜内的空气

在排放前，只有通过高效过滤器才可以再循环；动物实验室

和同位素室禁止将空气再循环。 

3.7 定期更换生物安全柜中的高效过滤器，安装或更换

后应进行现场生物和物理的检测，并每年进行验证。应保存

检查记录和任何功能性测试结果。在安全柜上应有作为检查

证明的标记。所用生物安全柜的放置、设计和类型应符合安

全工作所要求的风险防护级别。所有生物安全柜的使用方式

应避免降低其功能。生物安全柜、化学安全罩的通风应符合

微生物或化学风险级别及符合安全要求。 

3.8 生物安全柜必须要有严格的技术规范，并通过国家

检测，对 0.3μm 的粒子有 99%以上的吸附作用，其随机检测

报告由安全管理员编号后存档至该设备报废。 

3.9 紫外灯开关要有明显的标识。 

4 生物安全计划的审核及检查 

4.1 教育及培训 

4.1.1 每年新生入学时，由安全管理员集中介绍实验中

应该知道或必须知道的安全知识。学习本管理规定，新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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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后需签名认可后留档。 

4.1.2 安全管理员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关培训，及

时组织师生培训学习，并建议分管领导及时更新本管理规定

相关内容。 

4.1.3 安全管理员应不定期对全院员工进行安全行为方

面的培训，及时指出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行为。将屡次不听劝

告的人员上报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 

4.2 对工作人员的监督及常规检查 

4.2.1 新建实验室或改建实验室需要学院实验室安全管

理工作组书面认可。 

4.2.2 在新建实验室或改建实验室投入使用前，需经安

全管理员检查、验收后方可使用。 

4.2.3 安全管理员应不定期寻访各实验室或仪器房间，

检查有无违反本规定的现象或行为。 

4.2.4 对有不符合安全行为的师生员工，安全管理员有

权督促其改正。 

4.2.5 对同一类型屡次违法安全操作的行为，上报实验

室安全管理工作组处理。 

4.2.6 所有师生员工发生本规定中的安全事故，后果自

负，且保留进一步追究当事人法律或民事责任的权力。 

4.3 个人责任 

4.3.1 食品、饮料及类似物品只能在指定的区域中准备

和食用。食品和饮料只能存放于非实验室区域内指定的专用

处。冰箱应适当标记以明确其规定用途。实验室内禁止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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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禁止在工作区内使用化妆品和处理隐形眼镜。长

发应束在脑后。 

4.3.3 个人物品不应放在有规定禁放的和可能发生污染

的区域。 

4.3.4 良好内务行为 

应指定专人监督保持良好内务的行为。工作区应时刻保

持整洁有序。禁止在工作场所存放可能导致阻碍和绊倒危险

的大量一次性材料。对漏出的样本、化学品或培养物应在风

险评估后清除并对涉及区域消除污染。实验室行为、工作习

惯或材料改变可能对内务和/或维护人员有潜在危险时，应报

告实验室负责人，并书面告知内务和维护人员的管理者。 

4.4 危险材料、物质和行为 

4.4.1 所有的生物因子都具有不明的潜在危害。 

4.4.2 毒品、兴奋剂、麻醉剂和同位素属于管制类药品，

必须按照《有毒有害物品的保存及废弃物的处理》的程序处

理。 

4.4.3 严禁试剂或药品按字母顺序放置。应尽可能按酸

左碱右盐在中的布置排列。危险物品应单独或集中放置。 

4.4.4 严禁琼脂、凝胶直接倾倒在水槽内，一经发现立即

上报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如因此原因引发下水堵塞，

当事人负担全部疏通和处理费用。 

4.4.5 需要废弃的培养基尽可能经过高温灭菌或煮沸处

理，以降低潜在的生物因子危害。 

4.4.6 工作行为应降低污染的风险。执行污染区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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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为应预防个人暴露。 

4.4.7 如果样本在收到时有损坏或泄漏，应由穿着个人

防护装备且受过培训的人员开启样本以防止漏出或产生气

溶胶。应在生物安全柜内开启此类容器。如果污染过量或认

为样本有不可接受的损坏，则应将样本安全地废弃而勿开启。 

4.4.8 禁止口吸移液。 

4.4.9 严格地控制一次性注射器的使用，避免一次性注射

器当吸液管来使用。 

4.4.10 培训实验室工作人员安全操作尖利器具及装置。 

4.4.11 禁止用手对任何利器剪、弯、折断、重新戴套或

从注射器上移去针头。安全工作行为应尽可能减少使用利器

和尽量使用替代品。 

4.4.12 包括针头、玻璃、一次性手术刀在内的利器应在

使用后立即放在耐扎容器中。尖利物容器应在内容物达到三

分之二前置换。 

4.4.13 所有样本、培养物和废弃物应被假定含有传染性

生物因子，应以安全方式处理和处置。 

4.4.14 所有潜在传染性或毒性的质量控制，以及参考物

质在存放、处理和使用时应按未知风险的样本对待。 

4.4.15 操作样本、血清或培养物的全过程应穿戴适当的

且符合风险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 

4.4.16 操作实验动物时，应穿戴耐抓咬、防水个人防护

服和手套；应戴适当的面部、眼部防护装置，必要时，增加

呼吸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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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 摘除手套后要彻底洗手。 

4.4.18 最好采用电子灼烧灭菌装置对微生物接种环灭

菌。 

4.4.19 易燃性溶液不能放在冰箱中（除非是防爆的）。

冰箱门上最好有这类物品的指示牌。 

4.5 急救服务及设备 

4.5.1 管理办公室和各主要实验室应张贴火警、警察、急

救、安全管理员、实验室负责人的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 

4.5.2 管理办公室和各主要实验室应张贴《紧急事件处

理程序》。 

4.5.3 提醒物业应对紧急安全通道灯和烟雾报警设备进

行日常维护，以保证能正常工作。 

4.5.4 所有楼梯转角严禁放置试剂、试剂瓶和其他易燃

易爆物品。 

4.5.5 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严禁使用电梯。 

4.5.6 突发事件发生后，所有当事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

进入实验室或实验大楼，应在楼外空旷地域等候，等安全管

理员确定事件发生的类型后，由安全管理员宣布解散才可自

由离开。 

4.6 事故及病情调查 

4.6.1 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对事故或事件的起因及

后果进行全权调查，并根据事故等级决定是否上报。 

4.6.2 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对事故进行评估，以评

测是否对员工的健康有影响，并将评测结果通告全院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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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安全管理员存档。 

4.6.3 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有权对当事人作出相应

的处罚。如无当事人，则安全管理员应有相应措施，以防止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4.7 记录及统计  

安全管理员对全院的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应有相关

记录。有毒有害废弃物如有突发性的增加或减少，安全管理

员应有相应的书面说明及调查，并将结论存档。安全管理员

不定期的检查，应有记录可寻。如发现有违规或污染，应有

相应的处理方式的记录。如当事人未按规定处理有毒有害废

弃物，应追究当事人所在课题组的责任。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内容如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或部委相关新文件有冲突，则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委

文件精神为准。 

 

 

江苏大学医学院 

2021 年 12 月 13 日 


